城乡公益性岗位报名承诺书
姓名：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
申报岗位类型：城镇公益岗     乡村公益岗  
申报人员类别：
城镇公益岗：
登记的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；
登记的城镇大龄失业人员（女性45周岁（1980年10月17日前出生）、男性55周岁（1970年10月17日前出生）至法定退休年龄）；
登记的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人员；
登记的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、有劳动能力且有劳动意愿的残疾人；
登记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的人员（登记之日至公告发布之日满一年及以上）；
登记的4050人员（女40周岁（1985年10月17日前出生）、男50周岁（1975年10月17日前出生）至法定退休年龄）；
[bookmark: _GoBack]登记失业的16-24周岁失业青年（2009年10月17日后出生至2001年10月13日前出生）；
登记失业的二孩妈妈（抚养2个及以上未满18周岁子女的相应女性人员）。
登记的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（持有离婚或丧偶证明且抚养未满18周岁子女的）成员；
系统内登记的其他类型就业困难人员；
乡村公益岗：
面向乡村振兴部门登记管理的脱贫享受政策人口(含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)
民政部门登记管理的农村低收入人口
残联登记管理的农村残疾人且具备正常劳动能力的人员
农村大龄人员(45—65周岁)
抚养未成年未就业的单亲家庭（持有离婚或丧偶证明且抚养未满18周岁子女的）成员
登记失业的16-24岁青年、登记失业的“二孩妈妈”（抚养2个及以上未满18周岁子女的相应女性人员）。
现就本次公益性岗位报名相关个人信息申报事宜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1.本人已如实申报个人全部信息，填报家庭成员信息属实。
2.名下经营主体登记情况：无  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3.企业任职信息（名下有营业执照或担任公司股东、监事、财务主管等职务）：无 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各类社保补贴享受情况：未享受 已享受： 截至目前已享受    月。
5.个人参保信息：企业职工 灵活就业  居民保险 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
6.本人亲属（本人配偶、父母、岳父母、子女及其配偶、兄弟姐妹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）为公职人员和村（社区）干部情况：□已备案 □无需备案
本人充分知晓，若入职后经核查发现任何承诺不实、不符合招聘条件的情况，用人单位有权立即予以清退，并追回已发放的全部补贴。本人对此无异议，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
承诺人（签字并按手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